 合同解除协议

发包人（简称甲方）： 河南浩德龙瑞置业有限公司 
承包人（简称乙方）：  饰冶工程设计（河南）有限公司  
鉴于甲乙双方于2023年 4月签订的《洛阳市洛龙区悠然居项目户型精装设计工程》合同（简称“原合同”），原合同总价：为￥797915元。原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曾于2024年1月，因对项目方案调整于2024年1月经双方友好协商合同金额调整为￥576435.00元进行过调整，现特殊原因经双方经友好协商一致同意解除原合同，在平等、自愿、公平、诚实信用的基础上，达成如下一致意见约定，特签订本协议，以资共同信守。
1一.、关于洛阳市洛龙区悠然居项目户型精装设计工程，截止2024年3月31日，乙方己按照合同约定完成户型优化设计，（含非团购区）、方案阶段设计并提交完整方案、施工图设计阶段完成水电点位图、浩德园区室内装修设计，根据调整后的项目方案的实际工作量因项目实际需要，经双方友好协商，双方确认针对己完成工作，双方达成如下一致意见（详见附件）的累计产值为含税总金额291285.00元（取整），。双方确认，原合同约定的后续设计内容不再执行，原合同解除，截止2024年3月31日甲方已累计已支付￥141000.00元，剩余未支付金额 ￥147285.00元待支付，该后续设计内容经双方协商不在执行，设计费用不在发生。剩余进度款项于2024年5月底前结清。	Comment by Ms.h: ？？
2二.、双方确认，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，甲乙双方未履行的彼此之间的在原合同中未履行部分的权利、义务关系自行动取消解除，已履行部分按上述第一条约定支付相关款项，双方无其他相关争议纠纷，甲乙双方相互不再以任何形式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。
3三.、因本协议的履行发生争议纠纷的，应友好写上解决，协商不成的，由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法院裁决。
[bookmark: _GoBack]四、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，本协议一式陆份，甲方执伍份，乙方执壹份，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本协议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甲方（签章）：	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签章）：	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
授权委托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授权委托人： 
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  
签约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约日期：
